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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請求覆核上市委員會的決定的

最新消息

兹提述正乾金融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 2019年 12月 20日、 2020年 1月 3

日、 2020年 6月 9日、 2020年 6月 17日及 2020年 10月 28日的公佈（「該等公佈」），內

容有關本公司未能按照第 13.24條（於 2019年 10月 1日生效）維持足夠的營運水平及

足夠價值的資產支撐其營運以保證其股份可繼續上市，故聯交所決定根據第

6.01 (3)條暫停本公司股份買賣，以及上市委員會決定維持上市科的決定（「上市委

員會決定」）。除另有指明者外，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等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

義。

於 2020年 6月 17日，本公司請求上市覆核委員會對上市委員會決定進行進一步及

最終覆核。上市覆核委員會的覆核聆訊改期於2021年3月3日舉行。

於 2021年 3月 24日（交易時段後），本公司接獲上市覆核委員會函件，當中載述上

市覆核委員會已審慎考慮所有事實及證據，以及本公司及上市科呈交的所有意見

書，決定行使酌情權，加快將此事交回上市委員會再聆訊。

本公司將適時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刊發進一步公佈。

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
正乾金融控股有限公司

執行董事

劉欣晨

香港，2021年3月25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包括本公司四名執行董事，即吳凱先生、黃健先生、劉欣

晨先生及陳俊文先生；本公司一名非執行董事，即莊儒強先生；以及本公司三名

獨立非執行董事，即葉東明先生、黃立偉先生及李廣建先生。


